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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25-028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瑞信证券49%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5 年 7 月 21 日，公司与瑞士银行有限公司（简称“瑞银”）、北京市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北京国资公司”）就《关于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

司 85.01%股权之股权出售和购买协议》（简称“《股权出售和购买协议》”）签署《补

充协议》。

一、本次股权转让概述

2024 年 6 月 24 日，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同意，公司与瑞银、北京国资

公司共同签署《股权出售和购买协议》，将公司持有的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简称“瑞信证券”）49%股权出售给北京国资公司，转让对价 88,509.19 万元。

2025 年 3 月 12 日，瑞信证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

会”）《关于核准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变更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5〕420 号），该批复核准北京国资公司成为瑞信证券主要股东、实际

控制人，对北京国资公司依法受让瑞信证券 85.01%股权无异议。相关情况详见公

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协议各方按计划推动瑞信证券工商变更及股权交割工作，经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同意，公司与瑞银、北京国资公司于 2025 年 7 月 21 日就《股权

出售和购买协议》签署《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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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补充协议》主要对交割和付款安排、卖方责任进行补充约定如下：

1、交割和付款安排

（1）交割安排：《补充协议》签署之日，各方应促使并协助瑞信证券提交工

商变更申请。各方应尽其最大的努力在签署日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工商变更，在

完成工商变更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外汇变更登记。

（2）付款安排：除非相关监管协议另有规定，根据公司的书面指令，并附上

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完成反映转让的变更登记后制作的瑞信证券股东名册的复印

件，相关监管账户中的基准金额可以解付至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公司应在获悉

瑞信证券已完成与转让有关的外汇变更登记所列条件被满足或瑞银收到代扣代缴

税款凭证后的 3个营业日内书面通知监管银行以开始推进解付流程。

2、卖方责任

（1）一般索赔事项

索赔时间限制为自交割日起5年，责任上限不应超过公司实际收到对价的75%。

瑞信证券于交割日前承办的任何业务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就同一事项引发了

下述不同情形，以最早发生的情形为准）将触发索赔时间限制中断机制：

1）政府机构正式公开披露对瑞信证券的立案调查，或瑞信证券收到政府机构

针对瑞信证券作出的调查通知书或立案告知书等法律文件；

2）瑞信证券收到政府机构针对瑞信证券作出的行政监管措施、处罚事先告知

书或正式处罚决定；

3）针对瑞信证券提起的诉讼、仲裁程序已经被法院或仲裁机构正式立案。

各方约定的索赔的相关时间限制自买方或瑞信证券向卖方发出通知之日起仅

就该被通知的事项中断。

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基于瑞信证券所经营业务范围的任何索赔或潜在索赔，

协议各方应尽最大努力采取有效行为，以避免第三方索赔或者促使第三方放弃或

减少索赔。

（2）特别索赔事项

索赔时间限制为自交割日起 3年。

三、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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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瑞银、北京国资公司《关于瑞信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85.01%股权之

股权出售和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21 日


	OLE_LINK20
	OLE_LINK21
	OLE_LINK19
	OLE_LINK18
	OLE_LINK1
	OLE_LINK2

